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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蓝皮书：中国慈善发展报告（2018）》发布

去年我国社会捐赠总量预估约为 1558亿元
� � 6 月 20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及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在山东曲阜尼山共
同发布了《慈善蓝皮书：中国慈
善发展报告（2018）》， 蓝皮书显
示，2017 年， 我国社会捐赠总量
预估约为 1558 亿元， 继续保持
增势。

公益慈善数据稳步增长

蓝皮书显示，2017 年我国慈
善事业发展的主要数据指标在
2016 年的基础上呈现稳步增长
的态势。

在社会组织方面，根据中国
社会组织网的统计，2017 年，我
国社会组织总数量突破 80 万个
的关口，达到 801083 个，较 2016
年增加了 8.77%。

其中，基金会 6322 个，比上
年增加 10.68%；社会团体 373194
个，比上年增加 7.75%；民办非企
业单位 421567 个， 比上年增加
9.65%。

在社会捐赠方面，根据已公
布的统计数据和测算数据，结合
我国慈善的发展环境和发展态
势，2017 年， 我国社会捐赠总量
预估约为 1558 亿元， 继续保持
增势。

其中，民政系统接收含物资
折价的社会捐赠约为 33 亿元；
慈善会系统的社会捐赠收入超
426 亿元；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
（民办非企业单位）、社会团体三
类组织社会捐赠收入为 850 亿
元，其中基金会捐赠收入 680 亿
元。 除民政部门之外的政府部
门、事业单位、宗教机构、人民团
体等捐赠接收主体在 2017 年接
收捐赠的数额约为 249 亿元。

此外， 根据矫正后的数据，
2015 年我国实际社会捐赠总额
为 1215 亿元，2016 年实际捐赠
额为 1458 亿元。

在志愿服务方面，2017 年，
中国志愿者总数为 1.58 亿人，经
测算实际有 6093 万名活跃志愿

者通过 131 万家志愿服务组织
参与了志愿服务活动，服务时间
17.93 亿元， 志愿者贡献价值
547.97 亿元。

“慈善蓝皮书”一直以来将
社会捐赠总量、全国志愿服务贡
献价值和彩票公益金三者之和
设定为“全核算社会公益总价
值”。 2017 年，预估社会捐赠总量
加上全国志愿服务贡献价值
547.97 亿元， 再加上筹集的彩票
公益金 1143.26 亿元，可得出，我
国全核算社会公益总价值预估
为 3249.23 亿元。

与 2016 年相比较，2017 年
社会捐赠总量增长率为 6.86%；
全国志愿服务贡献价值增长了
10.48%； 彩票公益金筹集总量同
比增加 10.03%，全核算社会公益
总价值增长 8.56%。

《慈善法》配套制度有待完成

蓝皮书指出，2017 年，《慈善
法》 的施行有条不紊地推进，从
文本之法走向实践之法，慈善治
理初显成效；与慈善事业相关法
律法规的制定、修改与施行也稳
步推行，共同推进中国法律体系
的融贯性；为《慈善法》的施行而
建立的各类配套制度、制定的配
套文件数量不断增多，慈善法治
的立体面向逐渐清晰。

其中，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
会议表决通过并于 2017 年 10 月
1 日正式施行的《民法总则》设立
了“非营利法人”，构建了新的法
人体制，为《慈善法》的施行与解
释提供了更为基础的法律依据；
《志愿服务条例》 的出台则标志
着志愿服务中央层面的立法工
作迈出了重要一步，开启了中国
志愿服务的制度化建设。

但是，“社会组织三大条例”
这一《慈善法》重要配套制度的
法规在 2017 年并未完成修订工
作。 蓝皮书指出，2017 年，社会组
织三大条例虽然列入国务院立
法工作计划“全面深化改革急需

的项目”，但整年并没有进展，也
没有进行进一步的征求意见等
程序。 2018 年 3 月，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国务院 2018 年立法工
作计划》， 社会组织三大条例变
成了“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
（民政部起草）。

因为社会组织三大条例尚
未修改，存在与《慈善法》之间的
衔接缝隙，一些民政部门在执法
过程中产生了一些困惑。 例如，
一些基层民政部门仍然按照《基
金会管理条例》批准成立公募基
金会。

在慈善执法方面，蓝皮书指
出，2017 年还出现了一些新情况
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和民政部
门的重视。 例如，腾讯 99 公益日
出现了 700 多万元异常捐赠，深
圳市爱佑未来慈善基金会的“同
一天生日” 网络募捐涉嫌非法募
捐而被责令停止并立案调查，“善
心汇”事件使用“扶贫济困、均富
共生” 口号构建传销网络，“云南
慈善妈妈”以“保护儿童，预防拐
卖”的名义骗取钱财等。

这些都显示出，《慈善法》出
台实施后，各种慈善行为得到鼓
励， 全民慈善氛围得到倡导，但
其宣传、实践和有效执行仍然有
很长的道路要走。

在司法层面，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中国裁判文书网收录的裁
决文书，截至 2017 年底，共有 9
起案件涉及了《慈善法》，另有一
起案件还涉及了英国慈善法。 这
表明《慈善法》已经进入司法实
践领域。

社区基金会在迅速增长

在中国，社区基金会起步较
晚，一直发展缓慢，直到 2014 年
才正式开始兴起，并且话题热度
迅速上升。

据基金会中心网的不完全
统计， 截至 2017 年 10 月 11 日，
中国共有社区基金会 144 家。 其
中，2014 至 2017 年成立的共有
108 家， 占总数量的 75%， 而仅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10 月 11 日
注册数量就有 36 家， 相当于
2013 年全国全年的社区基金会
总数量。

从社区基金会的地域分布
来看， 上海有 60 家， 居中国之
首， 广东和江苏则分别以 36 家
和 23 家排在第二与第三， 三地
社区基金会的总数量为 119 家，
占全国总数量的 82.64%； 另外，
在广东的 36 家社区基金会中，
深 圳占 了 26 家 ， 比 例 高 达
72.22%。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中国
的社区基金会大部分是近两三
年成立的，而且主要集中在出台
过推动社区基金会发展政策的
广东、上海、江苏三地，呈现出短
期增长与高度聚集的鲜明特点。

蓝皮书指出， 这与以广东、
上海和江苏三地为代表的地方
政府率先培育和发展社区基金

会，以之作为探索推进城市治理
体系改革和公益慈善事业发展
的重要举措，密切相关。

而随着 2017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
区治理的意见》和《民政部关于
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
意见》的正式印发，社区基金会
作为推动城乡社区治理的一种
创新模式，有望不再局限在地方
探索与试点的发展阶段，而是在
更大的地域范围内迎来新一轮
快速增长。

我国社区基金会目前发展
的另一个鲜明特点是，绝大部分
社区基金会由政府推动或直接
发起成立。 以深圳为例，在 26 家
已成立的社区基金会中，仅有蛇
口社区基金会一家是由纯民间
自愿发起并自主治理的。

蓝皮书指出，由政府推动或
直接发起成立的社区基金会普
遍存在独立性不足、行政化色彩
浓厚、居民参与度和积极性较低
等问题。 从长远看，会导致这些
社区基金会成为行政指标摊派
下的“畸形儿”，无法发挥它们推
动基层社会治理改革和社区发
展创新驱动方面的应有价值和
功能，也与《慈善法》的精神和相
关规定有所出入。

蓝皮书强调， 无论是由政
府、企业还是民间主导，社区基
金会的参与和行为主体都应该
是社区居民。

开拓中国慈善的思想市场

蓝皮书认为，2017 年， 中国
慈善界在思想市场方面最值得
记录的事件是由徐永光新书《公
益向右 商业向左》而引发的“两

光”争论。 该事件虽然未在更大
的范围内引发思想争鸣与深刻
研究，但是，徐永光、康晓光这两
位资深公益人明白无误的立论
与碰撞，是针对权力与资本越来
越强势的背景下，中国公益慈善
究竟该走什么方向与道路这一
基本问题的一次交锋性的回应，
这对于中国慈善事业来说，有促
进思想市场开拓和撬动人们关
注与研究基本问题的积极意义。

蓝皮书指出，慈善事业不是
在脱离社会的真空环境里发展
起来的，势不可免会遭遇社会环
境急剧变化所带来的各种问题
与挑战。 例如，政府慈善，资本慈
善，慈善垄断等。 尤其是在社会
领域更为复杂、多元、充满张力
和不确定性的现阶段和未来，这
些问题和挑战将更加凸显、更加
交汇、更加盘根错节。

蓝皮书认为，这些情况将使
得我们用于认知、应对和解决它
们的原有知识基础、 思想资源、
实践经验、路径共识等都面临着
瓦解与失效的困境。 而在此情况
下，如果思想市场得不到持续性
开拓， 基本问题得不到渗透研
究，中国慈善的认知和实践都极
可能周而复始地流于表面而不
自知。

开拓中国慈善的思想市场，
研究基本问题，不但有益于界定
公益慈善在社会发展，尤其是在
新历史语境与进程中的独特地
位与主体价值，还有助于中国公
益慈善在纷繁复杂中找到实践
与创新的内在支撑。 但是，这不
应只是个别活跃的“行业大咖”、
意见领袖、 理论研究者的责任，
而应是每一位公益慈善参与者
共同的责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供图


